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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借车出事引发纠纷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南 都 晨 报 社

联
办

交通违法曝光台
8 月 1 日 16 时 23 分， 在仲景大道与杜诗路交叉口东，

车牌号为豫 R9K803 的车辆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根据相关法
规：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反分道行驶规定的），
处 100 元罚款。 图片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供。 ③1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违法行驶 罚款 100 元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李克娟）
车辆未投交强险，借给别人出事故，最终两人
都得承担赔偿责任。 日前，镇平县人民法院依
法审理了此案。

去年 11 月 16 日， 徐某驾驶二轮电动车
行驶至镇平县某路口处时， 与李某驾驶的货
车相撞，造成徐某受伤及车辆受损。 经交警大
队认定，徐某承担主要责任，李某承担次要责
任。徐某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若干元。货车登
记车主为李某甲，未投保交强险，李某借用该
车发生交通事故。 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李某和李某甲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车辆投保义务人为李
某甲，其未投保交强险的行为具有主观故意；
出借车辆时， 李某甲没有将这一情况告知李
某，李某也未核实车辆投保交强险的情况，因
此， 李某甲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承担
60%的责任， 李某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
承担 40%的责任，遂依法作出相应判决。 ③1

借用同事名字买车 坑惨了同事
法官说法：消费者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购买车辆，避免引发纠纷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马鑫琳）买车时借用同事
名字办理贷款， 还不上贷款同
事还得垫付， 之后又将车辆抵
押给二手车公司进行寄售，最
终这位好同事却落了个“钱车
两空”的下场。 日前，卧龙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该案。

王某与尹某原是同事关系。
尹某购车时发现，因征信问题无
法办理按揭贷款，便与王某商议
“借名买车”之事，由于双方平日
关系良好，王某就同意了。

随后，王某便以自己的名义
购买了一辆总价 32 余万元的轿
车，并办理了贷款手续。 购车当
日，尹某向王某转账车辆首付款
及保险费用， 承诺每月转款
6300元还月供。 自此，车辆一直
由尹某占有使用。同年 11月，尹
某未能如约将月供款项转给王
某， 王某迫于银行的催缴压力，

先行缴纳了逾期贷款。
王某在向尹某追要款项的

过程中获悉， 尹某没有告知自
己就将车辆抵押给了二手车公
司进行寄售。 王某认为，尹某尚
未还清车辆贷款， 如今车又被
寄售，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自
己才是车辆所有权人， 尹某无
权对车辆进行处置， 遂以自己
是案涉车辆所有人为由， 将二
手车公司以及尹某诉至法院，
要求二手车公司返还车辆。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中，虽
然车辆登记在王某名下， 但结合
案涉车辆购买、保险费支付、日常
使用及车贷偿还情况， 根据民事
诉讼高度盖然性原则， 法院认定
尹某以王某名义买车的事实存
在， 且车辆交付之后一直由尹某
占有使用。因此，案涉车辆所有权
人应为第三人尹某， 尹某有权对
车辆进行寄售处分， 原告王某以

其为案涉车辆所有人为由要求被
告返还车辆， 证据不足， 不予支
持，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双
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据承办法官介绍，“借名买
车”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对于
被借名人来说，若为贷款车，实
际使用人不按时偿还贷款，登
记车主需对外承担偿还贷款的
责任。 当车辆发生违章或者在
交通事故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
损害时，作为车辆权利登记人，
也可能要承担相应责任。 而对
于实际买车人来说， 车辆登记
在他人名下， 若购车贷款偿还
完毕后， 对方不愿配合过户或
者将车辆抵押、出卖，实际购车
人也会面临财产损失。 消费者
在购车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通过合法途径购买车辆， 避免
因借名买车等不当行为给自己
带来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③1

为了几句话 状告同事侵犯名誉权
法官说法：是否侵犯名誉权，不能以当事人主观感受为判断标准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
员 张依新 张书欣）当我们面对
别人对自己的不当言论、 评价，
是应该“一笑而过”还是拿起法
律武器维权？ 日前，新野县人民
法院沙堰法庭审结了一起因不
当言论引发的名誉权案件。

张某在一家物业公司从事
秩序员工作。 2022 年 3 月，张某
到公司上班， 被主管李某告知
其已被辞退。 同日上午，双方在
经理办公室就辞退事项进行沟
通。 李某当着同事的面说张某

因喝酒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受
伤， 双腿一拐一拐地上班影响
公司形象；2022 年 1 月 20 日，
有人在公司西门找张某， 是因
为张某欠钱不还等。 张某认为
这些言论侵害了其名誉权，给
其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
此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李某恢
复名誉、赔礼道歉，并赔偿张某
名誉损失、经济损失 5 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名誉权
被侵犯， 应当以行为人实施了
侵害行为， 且该侵害行为导致

社会公众对受害人的社会评价
降低为标准， 而非以当事人的
主观感受为判断标准。 李某在
办公室就张某被辞退一事进行
沟通时双方发生纠纷， 李某未
经调查核实而发表的部分言论
虽有不妥之处， 但个人的言论
影响范围有限， 而且张某提交
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的行为
造成其社会评价降低的法律后
果， 故其主张李某侵犯其名誉
权并要求李某承担侵权责任的
依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 ③1

敬告： 使用本报分类信息请供求双
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
律合同。

《南都晨报》系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
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1-0104。凡在本报刊登
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分类广告刊登热线：63505000

●梁玉瑞的宛城区仲景街道办事处陈
棚社区“书香水岸”项目遗留用地项目安置
意向书(编号:03)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正耀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1300MA3X44AN70）财务
章遗失，声明作废。

●段喜春、 刘静展的宛城区仲景办事
处东关社区城中村改造征收补偿协议书
（编号：691）原件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英涛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13000925252170）2022 年
6月 24 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通知书（登记
编号：411303202200000014） 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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